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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文件

 

桂人社发〔2020〕31号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 

保障范围和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计划的通知 
 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自治区社保中心：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财政部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

范围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40 号）和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  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20〕30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就做好扩大失业保险

保障范围和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计划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扩大我区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

（一）及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。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

的失业人员及时足额落实各项失业保险待遇。自 2019年 12月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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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

的失业人员，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直至法定退休年龄。 

（二）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。2020年 3月至 12 月，

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。在此期间，我区参保且领取失业保

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和已参加失业保险但不符合领取

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，可以申领 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，失业补

助金从失业人员申领之月起计发。失业补助金标准不超过当地失

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的 80%，具体标准由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实际

确定，同一统筹地区实施同一标准。自治区本级失业补助金标准

如下：参保未满 1年的，每月发放本统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最低标

准的 20%；参保 1年以上未满 5年的每月发放本统筹地区失业保

险金最低标准的 40%；参保 5 年以上未满 10 年的每月发放本统

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的 50%；参保 10 年以上的每月发放

本统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的 60%；均按四舍五入后取整数

计发。 

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金、代缴基本医疗保险

费、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补助金期满、被用

人单位招用并参保、死亡、应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、享受城镇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、被判刑收监执行的，

停发失业补助金。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限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，失

业补助金按月发放，从失业保险基金“其他科目”支出。 

（三）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。2020 年 5 月至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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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期间，我区 2019年以来参保不满 1年且 2020年未继续参保的

失业农民工申领临时生活补助的，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水平，按

月发放 3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。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的失业

农民工，按参保地规定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待遇。 

（四）畅通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渠道。各地要优化经办流程，

减少证明材料，取消附加条件，让参保失业人员方便快捷得到保

障。存在多地参保的，应先归集，并在最后参保地申领失业补助

金。参保失业人员可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件向参保地经办机构

申领失业保险金、失业补助金、一次性生活补助或临时生活补助，

可不提供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、失业登记证明等材料。经办机构应

通过核验参保信息库中的参保缴费信息，确认申领人员是否符合领

取条件对应的失业状态，不得增加其他义务、条件或时限要求。各

地要在 6月底前实现失业补助金等其他失业保险待遇网上申领。 

（五）对 2020 年 3 月至 6 月符合领取失业补助金条件的人

员在 2020年内提出申领的，按其于 2020年 3月至 6月期间对应

可享受失业补助金的月份一次性补发失业补助金和价格临时补

贴，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价格临时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桂

发改〔2020〕440号）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实施失业保险稳岗专项支持计划 

（一）加大支持力度 

2020年加大对我区深度贫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，一



 — 4 — 

般企业稳岗返还标准由该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

60%提高至 100%。 

（二）优化经办服务 

各地要公布政策清单、申领流程、补贴标准、服务机构及联

系电话、监督投诉电话等。对稳岗返还政策，稳岗返还金额可依

据征缴机构提供的上年度缴费记录按规定确定；“生产经营活动

应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”的审核可采用

企业承诺方式。要提高审核发放效率，做到随报随审，不得设定

集中申报期和资金拨付期。要推广“不见面”服务，努力实现全

程网办。 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 

要按月监测失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，加强情况预判和实施调

控；向社会公示享受政策的单位、额度等情况，加强监督检查和

专项审计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惩，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。 

三、加强基金风险防控 

各统筹地区要重点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，在政策实施过程

中要做好基金测算和风险评估，按月调度基金运行情况和实施动

态风险监控。当本统筹地区上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不足以具

备支付 24 个月能力的，停止执行应急返还政策；当本统筹地区

上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不足以具备支付 12 个月能力的，停

止执行一般稳岗返还政策。各统筹地区测算支付能力时，以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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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本统筹地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总额（含 2019 年本统筹地区已

经报审并于 2020 年实际发放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）进行计

算；失业补助金支出金额较多的统筹地区在测算本统筹地区支付

能力时可以加入本年度本地区失业补助金支出数据。 

当不具备实施条件时，各统筹地区应及时对外发布停止执行

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文件。停止执行期限应以各统筹地区印发停

止执行稳岗返还政策文件的当月起计算，上月申报并审核通过的

企业可以继续发放稳岗返还资金；停止实施当月申报的稳岗返还

资金一律不予发放，已发放的应予以追回。各统筹地区基金不敷

使用时，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失业保险调剂金管理和使用办法》

进行申请调剂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0部

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促进我区经

济社会发展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发〔2020〕18 号）对基金调剂的规

定停止执行。 

各市应在 2020年 7月 10日前出台本统筹地区政策文件，在

实施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问题，及时向自治区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报告。文中涉及的工作事项，原有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政策实施过程中，国家及自治区

有新的规定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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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

2020年 6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2020年 6月 29日印发 


